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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案由：據報載，臺北市政府於寒冬夜竟派員至萬華區艋舺公

園噴水驅趕街友，且市議員質詢時發表「朝遊民身上

灑水」言論引發各界撻伐；近以「居住正義」為名通

過「住宅五法」，惟此次「潑水事件」不啻是對居住

正義一大諷刺，更凸顯遊民問題至為複雜，亟待解決

。究相關政府單位對於現行遊民生活保護制度及輔導

、收容措施，是否善盡監督、管理之責，認有深入瞭

解之必要乙案。  

調查意見：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本公

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

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

。各締約國將採取適當的步驟保證實現這一權利，並承認為

此而實行基於自願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憲法增修條

文第 10 條揭示：「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

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

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行政院民國（下同）

93 年函頒、101 年 1 月 9 日函修定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亦明

定：「政府應積極介入，預防與消除國民因年齡、性別、種

族、宗教、性傾向、身心狀況、婚姻、社經地位、地理環境

等差異而可能遭遇的歧視、剝削、遺棄、虐待、傷害與不義

，以避免社會排除。」 

遊民業務屬社會救助之一環，遊民應為中央與各地方政

府優先扶助之對象，其業務亦應優先辦理。惟據報載，臺北

市政府於寒冬夜竟派員至萬華區艋舺公園噴水驅趕街友，且

市議員質詢時發表「朝遊民身上灑水」言論引發各界撻伐；

近以「居住正義」為名通過「住宅五法」，惟此次「潑水事

件」不啻是對居住正義一大諷刺，更凸顯遊民問題至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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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決。究相關政府單位對於現行遊民生活保護制度及

輔導、收容措施，是否善盡監督、管理之責，認有深入瞭解

之必要乙案，爰申請自動調查。 

案經本案調查委員於 101 年 2 月 3 日實地訪查臺北市萬

華區艋舺公園遊民生活情形，同年 3 月 9 日諮詢國立高雄大

學法律學系陳教授正根、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許教授

華孚、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楊秘書長運生、財團法人人安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李副秘書長秀娟、社團法人新北市志

願服務協會李社工督導盈姿及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帄

安居歐主任紀華等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人員，復於同年 4 月

2 日約詢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工務

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下稱臺北市政府公燈處）、警察局

等相關主管及人員，5 月 11 日約詢荷記工程行負責人等，業

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一、臺北市政府為順應該市議會議員要求、因應人權團體與

媒體關注，未經該府內部跨機關連繫機制討論，於 2 個

月內 4 度恣意變更公園地磚清潔方式，卻未辦理萬華區

艋舺公園委外契約變更，亦未落實查核，致引發對遊民

潑水事件及遊民人權保障之爭議，且已嚴重影響當地居

民生活及遊民之困擾，顯未盡輔導之責；該府設有內部

跨機關連繫機制，惟實務運作上卻未能落實執行；且相

關措施對遊民並不友善，損及遊民權益，均核有違失： 

(一)按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為強化遊民之

安置及輔導功能，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並

結合警政、衛政、社政、民政、法務及勞政機關（單

位），建立遊民安置輔導體系，並定期召開遊民輔導

聯繫會報」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第 18 條規定：「社

會局對於遊民輔導工作，應定期召集本府各相關機關

舉行會報，以加強連繫配合。」是以，遊民業務需結

合跨機關機制，共同提供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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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0 年

度艋舺公園等委外維護勞務採購契約」第 2 條履約標

的第（一）項：「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如

本契約條款、詳細表、圖說、特定規範等」。該契約

第 15 條第（一）項規定：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

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同條第（五）項規定

：「契約之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

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同條第（二）項

規定：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頇變更之相關文件前

，不得自行變更契約。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公園委託維護特定規範」99 年 10 月 21

日修正版第六、（二）點「查驗」規定：管理單位會

同承商依委託契約每日上、下午查驗並填具查驗表俾

憑計價。據上，臺北市政府公燈處於必要時得變更契

約，但變更契約應經機關與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

錄並簽名或蓋章，始生效力。另該處應依契約每日上

、下午各查驗一次，並填具查驗表，俾憑計價。 

(三)查臺北市政府公燈處於 99 年 12 月 22 日與荷記工程

行簽定 100 年度艋舺公園等委外維護勞務契約，清掃

地磚之施作方式為：每日早晚（上午 7 時及下午 4 時

）各清洗 1 次。臺北市政府於 100 年 9 月 7 日召開「

研商萬華區街友問題改善方案跨局處協調會」，會中

決議：「因艋舺公園環境清潔係屬勞務採購，本年度

契約已簽定，如變更時間恐將增加預算，惟本年度已

無經費可支應。」同年 10 月 14 日臺北市議會議員應

曉薇以口頭交待，要求調整清潔地磚之施作時間為上

午 6 時及下午 11 時，該府於 100 年 11 月 9 日亦答覆

應議員稱：「因高壓水槍馬達聲音較大，考量清晨活

動民眾及周邊社區生活習慣，仍以現行施作為宜」。 

(四)惟應議員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第 11 屆第 2 次定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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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務部門執行時，要求調整清潔地磚之施作時間為

上午 6 時及下午 11 時，臺北市政府公燈處於議會現

場答詢時竟改變態度，稱：「上午 7 時的清潔工作調

整為上午 6 時，這部分應該沒問題。維持下午 2 時至

4 時的清潔工作，除此之外再增加下午 11 時的清潔工

作時段，原則上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努力」等語。該處

嗣後數次變更清潔地磚作業時間如下： 

１、該處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召開啟動「萬華區艋舺公

園暨周邊街友問題改善方案」會議，應議員於會中

要求該府公園處增加清洗艋舺公園為 4 次，並提前

清晨 6 點及延長至夜間 10 點施作，該府工務局則

依會議結論自 11 月 19 日起調整地磚清洗作業時間

為上午 6 時、晚間 6 時及 11 時。嗣委外廠商荷記

工程行出具同意書，同意追加 10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艋舺公園地磚清洗每日夜間增加清洗 1

次，每日 3 次，清潔時間為上午 6 時、下午 6 時及

11 時，計 43 日，約需增加 81,812 元。 

２、萬華區富民里里長及周區長分別於 100 年 12 月 5

日及 12 日致電該處青年所，要求變更清潔時段。

該處自 100 年 12 月 12 日將地磚清洗時間再次變更

為每日 2 次，清潔時間為上午 7 時 30 分、下午 9

時 30 分。 

３、因人權團體關心及媒體關注，該處再將地磚清洗時

間變於每日 1 次，清潔時間為上午 8 時，清潔方式

改為人工灑水刷洗（清掃地磚時間更動情形詳見附

表一）。 

(五)該處 100 年 11 月 19 日、12 月 12 日兩次變更清掃地

磚之作業時間及方式，卻遲至同年 12 月 14 日始簽辦

追加地磚清洗工項，嗣又因人權團體及媒體關注，於

100 年 12 月 26 日又再度變更作業時間及方式，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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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燈處於約詢時亦稱：100 年 12 月 25 日報載後，沒

改契約等語。再者，委外維護廠商荷記工程行於接獲

該處通知變更施作時，雖於 100 年 11 月 18 日出具同

意書以避免日後產生爭議，惟該同意書係廠商單方面

出具之文件，未見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之書面

紀錄，與前開委外維護勞務採購契約第 15 條第（五

）項之規定不符。顯見該府為順應該市議員要求及因

應人權團體與媒體關注，未經該府內部跨機關連繫機

制討論，於 2 個月內 4 度恣意變更公園地磚清潔方式

，卻未辦理萬華區艋舺公園委外契約變更，核有不當

。 

(六)次查該府公燈處設有查驗表，依契約應每日上、下午

各查驗一次，以落實督管委外維護作業。惟據該府查

復資料顯示，每日查驗次數僅下午 2 時 30 分 1 次，

復據該府所提之查驗表顯示，有關設置警示帶之施作

標誌等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相關事宜均未查驗，亦與該

府公燈處公園委託維護特定規範規定不符，顯未落實

督管。且該府公燈處為因應該市議會議員要求，一再

更動萬華區艋舺公園清洗地磚時間，該處人員雖稱：

清潔人員並不是對遊民灑水，而是將地板噴濕云云。

惟此已造成遊民躺臥之不便，執行一兩週之後，遊民

便知難而退，另找夜宿地點，雖非直接驅離，也有間

接驅離遊民之意，致引發對遊民潑水事件之爭議，實

有不妥。 

(七)又查社會救助法 17 條第 3 項及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

第 18 條敘明，遊民業務需結合跨機關機制共同提供

輔導，該府亦稱：臺北市政府遊民輔導工作係結合跨

局處力量共同合作等語。惟該府公燈處於 100 年 9 月

至 11 月針對萬華區艋舺公園街友管理問題所召開或

參與之會議，未見該處與相關機關主動聯繫協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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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據委外維護廠商負責人表示：艋舺公園原由社會局

管，但丟給公園處，龍山寺不願接管，社會局好不容

易丟出去，公園處都不是專業。有好幾個因生病死亡

的遊民案例，社工員人力不足，遊民窩在角落，也不

會叫，就死掉了等語。益見臺北市政府雖設有內部跨

機關連繫機制，惟實務運作上卻未能落實執行。 

(八)再查經本案調查委員實地履勘發現，艋舺公園一樓僅

有一間廁所，空間狹小、內部髒亂且產生惡臭，艋舺

公園地下室廁所雖較為乾淨且空間較大，礙於開放時

間為早上 11 時至晚間 9 時 30 分，且設有保全人員管

理，不准遊民使用。臺北市政府雖稱：該府社會局及

民間服務團體提供盥洗服務，惟盥洗服務地點位處距

公園約 500 公尺外之社會局萬華區社福中心內，行動

方便遊民始得前往，益見相關設施對遊民並不友善，

未能保障遊民人權，已損及遊民權益。 

二、歷年來受理通報遊民人數有增加趨勢，內政部長期未落

實督導地方政府，致各地方政府未能優先辦理遊民輔導

業務，相關預算偏低，且內政部督考各地方政府辦理遊

民業務之評鑑項目未包含應辦事項，考核分數配分比例

降低，忽視遊民輔導業務，應檢討改進： 

(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揭示：「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

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

優先編列。」行政院 101 年 1 月 9 日函修定之社會福

利政策綱領亦明定：「政府應積極介入，預防與消除

國民因年齡、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狀況

、婚姻、社經地位、地理環境等差異而可能遭遇的歧

視、剝削、遺棄、虐待、傷害與不義，以避免社會排

除。」是以，遊民業務屬社會救助之一環，遊民之輔

導應為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優先扶助之對象，其業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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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辦理。 

(二)依內政部所提出之 97 年至 101 年全國遊民收容輔導

業務預算彙整表所示，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 97 至 101

年之遊民收容輔導業務占社會福利預算比例約 0.01

％至 0.7％不等（詳見附表二）；遊民收容輔導業務

占社會救助預算比例約 11％至 0.03％不等（詳見附

表三），遊民業務經費占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之預算

比例偏低。內政部雖稱：社會福利經費包含兒童及少

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社

區發展、社會工作、志願服務、社會役、公益彩券回

饋金及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業務等所有項目預算

經費，遊民收容輔導業務之經費僅佔其中一部份。然

據 97 年至 101 年列管遊民人數有逐漸上升趨勢（詳

如附表五），部分縣市
1
處理經費未隨之增加（詳見附

表四），顯見該部忽視遊民輔導之重要性，未能督管

縣市政府落實辦理遊民業務。 

(三)次查內政部於 100 年 4 月 14 日發布遊民政策新聞稿

，指出「內政部加強推動遊民輔導工作，以收容安置

為基礎，以輔導自立為目標」為遊民輔導目標，惟以

本案臺北市政府為例，該府查復資料：全面調查遊民

約 695 人，有 139 人已安置，556 人無意願安置，原

因係有一些人不願意適合團體生活，也無意願去住。

如無法適應收容所之團體生活，部分遊民則轉為自行

租屋，改以申請租金補助。然計有苗栗縣等 10 個地

方政府未開辦租金補助（詳見附表七），益見內政部

雖有政策，卻未能落實督導各地方政府確實執行。 

(四)又查內政部於 95 年函頒之「加強對遊民照顧服務處

                                      
1
 經查地方政府處理遊民業務經費未隨之增加為：高雄縣、花蓮縣 (遊民人數各有增減，經費

持帄 )、宜蘭縣 (遊民人數互有增減，遊民業務經費逐年減少 )、新竹縣、嘉義市 (遊民人數逐年

遞增，經費卻未隨遊民人數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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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規定遊民業務之應辦事項有積極協尋身分

、基本生活照顧、收容安置照顧、路倒就醫處理、工

作重建服務、民間資源結合及死亡埋葬處理等 7 項。

該部雖稱：有關地方政府遊民輔導業務辦理情形，係

透過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

考核，進行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遊民相關

業務之督導考核，其考核重要內容包含：遊民與身分

不明人口收容、輔導及協尋、遊民收容輔導業務之推

動、遊民收容所設立、配合年節辦理應景活動、街友

（走動式、定點式）服務之推動、身分不明人口配合

協尋辦理等語。惟考核項目僅將部分服務（如：身分

不明協尋安置、外展服務、安置照顧服務、低溫關懷

服務等）納入考核項目，並未將加強對遊民照顧服務

處理原則之所有應辦事項納入，致各地方政府各行其

政，未能落實辦理遊民輔導。 

(五)再查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

效評比考核，其中社會福利之社會救助業務考核指標

，原 98 年度遊民業務考核項目占社會救助 10％，於

100 年度考核指標遊民業務降至 7.5％，亦顯示內政

部對遊民輔導業務之忽視。 

三、各級主管機關宜設專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辦理遊民輔

導業務，惟內政部與各地方政府多由兼辦人員辦理，輔

導人力嚴重不足，影響遊民輔導業務之執行，且專業訓

練不足，應予檢討改進： 

(一)按社會救助法第 6 條規定：「為執行有關社會救助業

務，各級主管機關應設專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

詢據本案諮詢學者專家亦表示：專責機構或專案人員

的好處在於可以運用社工專業，一旦建立起社工對個

案的一對一關係，對於防止遊民朝向犯罪人口繼續墮

落將可發揮關鍵作用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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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內政部於 101 年 3 月 3 日查復本院有關各縣市政府

辦理遊民業務之人力配置（詳見附表六），多數地方

政府辦理遊民業務仍屬兼辦人員，內政部社會司社會

救助科辦理遊民輔導服務人力亦為兼辦一人，輔導人

力明顯不足，且本院前於 100 年 6 月間調查「桃園一

對年輕街友夫妻，自 99 年 11 月 9 日迄今露宿公園公

廁已月餘，雖蘇姓男子符合短期安置和經濟補助資格

，惟夫妻不願分開，且有 3 子，故拒絕援助。究桃園

縣政府對貧困家庭照顧及街友之安置輔導救援機制」

乙案，請內政部就各縣市之遊民輔導人力普遍不足問

題檢討改進在案，迄今仍未見該部具體改善。  

(三)次查各地方政府對遊民輔導服務常因首長是否重視

、人力及預算等因素，影響遊民輔導措施之有無與落

實。內政部亦稱：各地方政府針對遊民之服務人力及

預算與該縣市轄內遊民人數多寡有關。且該部指出：

多數縣市透過委託或結合轄內社會福利團體，辦理各

項遊民輔導服務，民間慈善團體聘雇之遊民輔導人員

亦擔任個案管理者，並執行遊民輔導工作。地方政府

倘因遊民人數較少而未設置專責人力，該部亦鼓勵其

除兼辦人力外可結合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強化遊民輔

導服務等語。是以，縱地方政府無相關遊民輔導人力

，內政部未加以督導，鼓勵地方政府自行委託或結合

民間團體辦理遊民業務，究民間團體之執行人力多少

、實際執行情形如何及有無落實等情，均無從得知及

督導管理。足見內政部與各地方政府遊民輔導人力嚴

重不足，該部亦未積極督導地方政府增加，業已影響

遊民輔導業務之執行。 

(四)再查內政部就遊民業務人力在職訓練部分，係辦理全

國性遊民業務研討會，透過專家學者專題演講以及各

縣(市)政府分享創新遊民服務方案、辦理遊民職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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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參訪觀摩及專題討論等活動，以提昇業務承辦同仁

之專業知能，內政部於 101 年 3 月 3 日查復本院提報

有關各縣市政府辦理遊民輔導業務人力之專業知能

訓練（詳見附表六），大多數縣市均未辦理相關專業

知能訓練。內政部雖於每年度辦理 1 次遊民研習活動

，對提升遊民輔導之專業知能仍嫌不足。 

四、遊民無列管機制，且各地方政府之遊民輔導措施差異大

，相關措施門檻限制高，無法有效發揮輔導功能，內政

部允應全面檢視相關輔導措施，研擬分級且明確輔導流

程及具體可行之措施，以落實遊民輔導工作： 

(一)按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有關

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第 2 項）。為強化遊民之安置及輔導功能，

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並結合警政、衛政、

社政、民政、法務及勞政機關（單位），建立遊民安

置輔導體系，並定期召開遊民輔導聯繫會報（第 3 項

）。」各地方政府則依前開法令授權，訂定「縣市遊

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或「縣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

作為遊民收容輔導之相關法令依據。是以，遊民輔導

雖屬地方自治事項，各地方政府內部需跨單位整合協

調，對外亦應避免因地理環境等差異而致遊民有遭遇

不公帄之對待。 

(二)查遊民經民眾及相關人員通報後，由警察局協尋身分

、衛生單位護送就醫、社政單位負責安置輔導及勞政

單位提供職訓等，故經查報遊民個案予以列冊管理，

將有助於相關單位整合及提供輔導服務。惟內政部雖

提供 100 年 3 月列冊輔導遊民人數 2,962 人，該部稱

：遊民具流動特質，人數推估不易，該數據係經民眾

通報或地方政府主動發現後提供訪視、輔導服務之遊

民人數，有關未接受安置人數及未具有福利身分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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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暫無統計資料，該部已規劃將地方政府列冊輔導

之遊民基本資料納入相關資訊系統或資料庫等語。顯

見現行遊民個案並無列管機制，各地方政府有無列管

及列管後之輔導情形均無法得知。 

(三)次查多數遊民無意願住遊民收容所，如自行租屋，改

以申請租金補助，但苗栗縣等 10 個地方政府未開辦

租金補助，已如前述，且縱有開辦租金補助，據內政

部表示：租屋服務主要針對兩類型之遊民提供租屋服

務，其一為符合其他社會福利補助之老人、身心障礙

或低收入戶者，由地方政府協助申辦福利補助後輔導

其租屋自立或轉介其他中長期照顧機構安置照顧。其

二係依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第 9條規定之甫就

業之遊民，非所有遊民均能申辦等語。詢據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黃副局長清高表示：中央有提供租金補助

3,600 元，遊民可向各戶籍地提出申請，有名額限制

，每年申請 1 次，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申請到，要先

去租房子再申請補助等語。益見相關扶助申請名額及

資格條件限制高，能符合申辦資格之個案者寡。 

(四)再查各地方政府遊民輔導服務有明顯差異，以 100 年

為例，同為較多遊民個案之縣市所提供租屋補助之人

次，臺北市協助 402 人，新北市為 13 人，高雄市為

30 人，臺中市為 18 人次，所提供輔導能量差異大。

另詢據專家學者表示：部分遊民至今無健保，遊民在

臺北市有專責人員提供服務，但其他縣市則不一。內

政部亦表示：各地方政府遊民輔導人力、預算編列、

服務、首長對於遊民輔導之重視程度與其轄內遊民人

數亦有相關等語。顯見各地方政府對遊民輔導措施存

有顯著差異，無法有效發揮輔導功能。 

(五)又查內政部雖稱：就遊民個案之分類輔導，目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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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對於遊民係提供緊急性、過渡性及積極性
2
等三

層次處遇服務等語，惟目前遊民輔導服務僅止於緊急

性服務措施，過渡性及積極性輔導服務則端視縣市資

源、人力、預算及首長對於遊民業務重視程度等因素

有所差異。詢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依遊民輔導

辦法規定，民眾知悉遊民通報警察後，社會局無後續

服務措施，無法定服務流程，地方政府訂定之處理措

施應更細緻及明確等語。據此，為在有限資源分配及

發揮良好輔導效果，內政部允應全面檢視相關輔導措

施，研擬分級且明確輔導流程及具體可行措施供縣市

政府依循，以落實遊民輔導工作。 

五、地方單位於執行護送疑似精神疾患病人就醫之認定標

準不一，致疑有精神疾患遊民延誤就醫，造成家屬及社

區民眾困擾，行政院衛生署允應檢討精神疾患病人強制

護送就醫流程及加強渠等執行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 

(一)按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規定：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

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有第 3 條第 1 款
3
所定狀態之

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

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第 1 項

）；民眾發現前項之人時，應即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

消防機關（第 2 項）。第 1 項醫療機構將病人適當處

置後，應轉送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精

神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第 3 項）。行政院衛生署

                                      
2
 (1)緊急性服務措施（外展服務）：對於聚集在火車站、地下道及公園等無安置意願之遊民

以外展、夜間訪視等方式提供其熱食、保暖衣物、醫療照護、協尋返家等協助。 (2)過渡性

服務措施（收容安置）：對於有收容安置意願或身分不明之老人、身心障礙者提供收容安置

服務。 (3)積極性服務措施（就業、居住等其他相關服務）：對於有工作意願及工作能力之遊

民，與勞政單位協調提供職業訓練機會，或評估遊民之特性協調有關單位提供就業機會，以

促使遊民自立。  
3
 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

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

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

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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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其立法意旨在於保護精神病人之生命安全，

避免傷害之緊急危難狀況發生；「有傷害他人或自己

或有傷害之虞」之標準，則依個案有無「有傷害他人

或自己」之外顯行為或雖傷害尚未發生，但預見其將

發生予以認定。是以，社區民眾、警察機關及消防機

關等人員於發現疑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之遊民或病人，雖傷害尚未發生，但預見其將發生，

應通知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且醫療機構應

為適當處置。 

(二)查地方社政單位如發現有疑似精神疾病之遊民，有自

傷傷人之虞時，可依精神衛生法規定進行通報，接獲

通報後應即護送就醫。惟內政部查復表示：常因個案

之精神情況未達精神衛生法強制送醫之標準，無法進

行強制就醫，又因個案本身無病識感未能配合主動前

往醫療機構就醫，故無法進一步處理該名個案之精神

疾病問題。詢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亦表示：精神疾病

遊民應優先處理。精神衛生法規定應有自傷或傷人之

虞才能強制就醫，惟執行上公衛護士或消防局人員多

以從嚴解釋，擔心違反人權、怕家屬提告等因素，不

願護送其就醫等語。顯見第一線處理人員接獲通報後

，對自傷或傷人之虞判斷標準不一，並自行判斷病人

之精神狀況，決定是否將通報個案強制就醫。行政院

衛生署至本院約詢時亦坦承：常因人員接獲通報社區

精神病人出現情緒激動、曾有出現自傷或傷人行為，

但至現場時個案未出現不適當之行為，儘管家屬、鄰

居舉證歷歷，但前開處理人員常向家屬說明依法無法

處置，而不願協助送醫，且要求各縣市衛生局派員至

現場判斷是否可以強制就醫，造成家屬及民眾困擾且

延誤病人就醫等語。詢據內政部表示：此類個案於社

區夜宿易造成社區居民之安全擔憂，而地方社政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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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亦難與精神意識不清之遊民進一步會談或提供

相關輔導及福利服務等語。足見地方單位相關人員對

執行護送精神疾患病人就醫時，對是否有自傷或傷害

他人之虞標準不一，並自行認定病人精神狀況以決定

是否強制就醫，致有精神疾患遊民延誤就醫之情形。 

(三)再查本院調查委員實地履勘時亦發現，疑有精神疾病

遊民有自傷傷人之虞，卻未能就醫之情形。詢據行政

院衛生署指稱：自傷傷人之虞定義要採寬鬆的標準，

自傷及傷人之虞，由家屬外人描述亦可，此要加強第

一線人員的教育訓練，且依據處理精神病患處理作業

手冊，遊民如無家屬，由警局或消防機關護送到指定

的醫療機構，按此流程可以直接送等語。益見地方單

位執行護送精神疾患病人，不應自行認定病人之精神

狀況，以決定是否強制就醫，渠等專業知能訓練有所

不足。 

(四)綜上，地方單位於接獲於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

之虞之通報個案應即執行護送就醫，不應自行認定，

致有精神疾患遊民延誤就醫，造成家屬及社區民眾困

擾，行政院衛生署允應檢討精神疾患病人強制護送就

醫流程及加強渠等執行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 

 

調查委員：高鳯仙  

 



15 

 

附表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公園清掃地磚時間更動情形 
清掃時間 施作頻率與

時間 
施作方
式 

施作廠商 臺北市政府及市議員
應議員曉薇召開相關
會議 

相關說明 

94年7月
1日 

每週2次 高壓清
洗 

   

99年1月
1 日至 99
年12月31
日 

每日早晚（
上午7時、
下午4時） 

高壓清
洗 

聖雅景觀
設計有限
公司 

  

100年1月
1日至100
年11月18
日 

每日早晚（
上午7時、
下午4時） 

高壓清
洗 

荷記工程
行 

100年 9
月7日 

跨局處會議
討論「臺北
市萬華區街
友問題改善
方案計畫」 

決議五、因艋舺公園環境清潔係屬勞務
採購，本年度契約已簽定，如變更時間
恐將增加預算，惟本年度已無經費可支
應，另現行外包廠商也反應清潔人員會
遭街友不當對待，如再變更時間，恐無
廠商願意招標，此部分將依公園路燈管
理處意見維持現有清潔時間，不再變更。 

100 年
10月 14
日 

應議員曉薇
口頭交待，
建議調整噴
水清掃時間

為上午6時
及下午 11
時，增加至
少3個時段 

 

100 年
10月 27
日 

應議員於第
11屆第2次
定期大會公
務部門執行
時，要求調
整時間為上
午6時及下
午11時 

臺北市政府公燈處於議會現場答詢時
稱：「上午7時的清潔工作調整為上午6
時，這部分應該沒問題。維持下午2時
至4時的清潔工作，除此之外再增加下
午11時的清潔工作時段，原則上我們會
朝這個方向努力。……」 
 

100 年
11 月 1
日 

 臺北市政府書面答覆應議員：「因高壓水
槍馬達聲音較大，考量清晨活動民眾及
周邊社區生活習慣，仍以現行施作為宜」 

100 年
11 月 9
日 

應議員曉薇
於100年11
月9日於臺
北市議會邀
請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公
園管理處及
市場處，召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潘專門委員於100年
11月15日將召開跨局處會議，積極辦理
業務，應議員秘書慶秘書長志良表示，
是日將請應議員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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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為公燈
處遊民驅離
政策及如何
加派保全案
」協調會。 

100 年
11月 15
日 

該府公燈處於100年11月15日召開啟動「萬華區艋
舺公園暨周邊街友問題改善方案」會議，應議員於會
中要求該府公園處增加清洗艋舺公園為4次，並提前
清晨6點及延長至夜間10點施作，該府工務局則依會
議結論自11月19日起調整地磚清洗作業時間為上午6
時、下午6時及11時。 

100 年
11 月 18
日 

委外廠商荷記工程行出具同意書，同意追加100年11
月19日至12月31日艋舺公園地磚清洗每日夜間增加
清洗1次，計43日，約需增加81,812元。 

100 年 11
月19日 

每日3次（
上午6時、
下午6時及
11時） 

高壓清
洗 

荷記工程
行 

  

100 年 12
月12日 

每日2次（
上午7時30
分、下午 9
時30分） 

高壓洗
地 

100 年
12 月 5
日、 12
日 

萬華區富民里里長及周區長分別致電工務局公園處青
年所，要求變更清潔時段。 

100 年
12 月 14
日 

臺北市政府公燈處辦理追加地磚清洗工項簽陳。 

100 年 12
月23日起 

停止夜間地
磚清洗作業 

寒流   

100 年 12
月26日 

每日1次（
上午8時） 

人工灑
水刷洗 

 因人權團體關心及媒體關注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查復資料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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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97年至 100年遊民收容輔導業務預算彙整表(與社會福利預算比較)          （單位：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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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97年至101年全國遊民收容輔導業務預算彙整表(與社會救助預算比較)                 (單位：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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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97年至101年全國遊民人數及收容輔導業務執行數增減情

形一覽表 

中央及

縣市別 

項目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增減情形 

內政部 遊民人數 3,074 3,847 3,913 3,368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19,006,500 19,835,400 24,253,800 21,529.800 各有消長 

臺北市 遊民人數 832 705 626 576 －減少 

執行經費 26,554,882 31,663,492 32,141,699 34,335,088 ＋遞增 

新北市

(臺北縣) 

遊民人數 339 333 193 210 －減少 

執行經費 6,642,540 43,536,204 46,201,776 無資料 －減少 

臺中縣 遊民人數 31 28 35  ＋遞增 

執行經費 4,290,000 12,110,926 14,287,537  －減少 

臺中市 遊民人數 186 293 393 581 ＋遞增 

執行經費 8,909,000 9,794,497 10,099,370 無資料 ＋遞增 

臺南縣 遊民人數 24 16 47  ＋遞增 

執行經費 3,290,774 3,739,808 4,479,025  ＋遞增 

臺南市 遊民人數 256 602 501 116 －減少 

執行經費 13,435,552 14,455,216 17,375,091 17,962,333 ＋遞增 

高雄縣 遊民人數 337 426 398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3,629,443 3,600,000 3,600,000  持帄 

高雄市 遊民人數 529 644 886 931 ＋遞增 

執行經費 6,943,000 7,378,301 7,509,644 11,637,991 ＋遞增 

基隆市 遊民人數 86 150 120 271 ＋遞增 

執行經費 4,207,157 5,061,034 4,386,307 6,265,911 ＋遞增 

桃園縣 遊民人數 74 52 80 26 －減少 

執行經費 8,000,000 7,215,250 4,223,970 無資料 －減少 

新竹市 遊民人數 29 30 20 13 －減少 

執行經費 3,479,000 2,860,000 3,221,000 3,728,000 ＋遞增 

新竹縣 遊民人數 3 11 9 20 ＋遞增 

執行經費 1,563,931 2,465,098 2,078,993 無資料 各有消長 

苗栗縣 遊民人數 15 10 20 14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471,000 759,000 262,000 268,520 各有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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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遊民人數 65 73 81 56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8,815,706 10,298,498 10,607,301 7,413,768 各有消長 

南投縣 遊民人數 28 22 30 40 ＋遞增 

執行經費 4,093,000 3,918,433 4,473,184 4,705,307 ＋遞增 

雲林縣 遊民人數 20 9 15 19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504,000 1,634,000 501,203 504,000 各有消長 

嘉義市 遊民人數 89 105 137 178 ＋遞增 

執行經費 462,000 600,000 320,000 333,525 各有消長 

嘉義縣 遊民人數 21 13 13 11 －減少 

執行經費 2,402,288 2,082,000 1,434,875 1,143,094 －減少 

屏東縣 遊民人數 51 145 184 143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7,823,000 7,219,000 8,606,000 無資料 ＋遞增 

宜蘭縣 遊民人數 33 44 22 35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2,048,871 794,025 650,423 無資料 －減少 

花蓮縣 遊民人數 6 120 75 99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1,351,000 1,443,000 1,496,000 1,415,000 持帄 

臺東縣 遊民人數 20 15 28 29 各有消長 

執行經費 1,057,034 5,778,634 6,314,935 無資料 ＋遞增 

資料來源： 

1.執行經費數據摘自附表三、內政部提供之97年至101年全國遊民收容輔導業

務預算彙整表。 

2.遊民人數係指當年度受理或查報遊民人數（人次），相關數據摘自101年8月

7日內政部社會司網站：http://sowf.moi.gov.tw/10/new10.htm   

3.前開資料未含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http://sowf.moi.gov.tw/10/new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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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90 年至 100 年受理遊民或查報遊民人數統計表 

年別 人數 

90 2,347 

91 2,260 

92 2,477 

93 3,755 

94 4,123 

95 3,655 

96 3,198 

97 3,074 

98 3,847 

99 3,913 

100 3,368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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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遊民輔導服務之人力

配置及辦理專業知能訓練一覽表： 

縣市 說明 
臺北市 1.本局由各社福中心社工員協助遊民輔導與安置，另成立遊民專

責小組，計1名督導4名社工員。 
2.每年定期及不定期辦理社工知能訓練 

高雄市 1.高雄市三民街友服務中心配置主任1名、社工3名、管理員5名，
護理員1名；鳳山街友服務中心配置主任1名、社工2名、助理1
名、輔導員2名、服務員4名。 

2.工作人員每年皆參加相關專業訓練至少2次以上，並有內部、
外部督導人員提供定期與不定期督導。 

新北市 市府主辦1人協辦1人，專責安置機構人力19人，委託外展服
務5人。 

臺中市 1.目前設置2名約用社工員、4名街友服務員。 
2.邀請東海大學彭懷真老師針對遊民業務以團體督導方式提昇
同仁專業知能。 

基隆市 1.遊民業務人員配置為1位兼辦人力，100年則以公彩回饋金申
請增聘一個人力處理遊民事件。 

2.中央每年皆舉行一次全國性研討會議。 
桃園縣 1.專責社工人力4名。 

2.聘請外聘資深社工督導，每月進行督導以增進社工人員專業知
能。 

新竹縣 1.本縣遊民輔導之人力1人，100年度協助本縣「群英公益發展
協會」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以辦理本縣遊民收容輔導與
生活重建服務。 

2.本縣尚未自行辦理知能訓練，97年迄今皆配合參與中央遊民
輔導知能訓練計畫。 

苗栗縣 縣府1人 
彰化縣 1.辦理遊民業務配置科員一名，專職社工2名，社工督導1名，

輪值夜間及假日值機社工員9名。 
2.(1)98.10.30舉辦98年度全國遊民服務研討會； 
(2)98.11.26參加98年度全國遊民服務研討會－重新定義遊

民與法令政策倡導； 
(3)98.12.11、12舉辦彰化縣98年度遊民輔導業務人員觀摩； 
(4)99.10.25、26參加99年全國遊民業務研討會議。 

南投縣 縣府1人，委託安置機構輪辦社工20名。 
雲林縣 1.1人（兼辦）。 

2.參加99及100年度全國遊民業務研討會。 
臺南市 市府6人，結合民間團體5人。 
屏東縣 本府目前辦理遊民收容輔導業務有1名社工師兼辦，另委託民間

單位經營遊民收容所，該所配置2位社工，並有社團法人屏東縣
慈善團體聯合協會2位社工進行遊民實驗社區計畫，針對屏東
市、潮州、枋療地區之三個地區內社區遊民，提供支持性服務，
項目為醫療服務、整潔服務、飲食服務、就業服務等服務。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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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迄今工作人員多參與中央辦理之相關專業訓練。 
宜蘭縣 本縣遊民承辦人一人。 
花蓮縣 縣府1人，結合民間團體1人。 
臺東縣 目前臺東縣辦理遊民收容輔導及相關業務人力配置為1人。 
新竹市 1.本府配置兼任社工一名。 

2.參加內政部辦理99及100年度遊民業務研討會。 
嘉義市 本府辦理遊民輔導之人力配置2人。辦理遊民業務之相關社工人

員皆有參加業務相關之專業知能訓練課程，以及遊民業務相關研
討會議皆有前往與會。 

澎湖縣 遊民輔導人力配置係由社會局相關承辦及社工兼辦 
金門縣 僅由社會救助業務承辦人1人兼辦 
連江縣 因本縣組織員額受限，僅由社會救助業務承辦人1人兼辦是項工

作，未辦理相關專業知能訓練。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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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各縣市政府辦理遊民租屋補助辦理情形一覽表 

縣市 說明 
臺北市 一、本府社會局由社工員評估遊民生活自理能力及租金負擔情形，

提供租屋補助，以協助遊民脫離街頭生活。 
二、本府社會局97年至100年提供租屋補助之服務成效如下：97

年協助299人次，98年協助350人次，99年協助353人次，100
年協助402人次。 

新北市 一、內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97至99年度補助社團法人新北市志願
服務協會辦理租屋補助相關計畫。 

     97年「街友職業重建方案計畫」，提供遊民6人次租屋補助。
98年「臺北縣街友生活暨工作重建扶助計畫」，提供遊民13
人次租屋補助。98年「街友中途之家住民離園生活重建扶助計
畫」，提供遊民10人次租屋補助。99年「臺北縣街友中途之家
住民離園生活重建扶助計畫」，提供遊民12人次租屋補助。 

二、本市就業服務中心亦編列遊民租屋補助經費，98年委由社團
法人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99年至100年委由財團法人鼓岩世
界教育基金會執行相關業務。 

      98年服務成效為提供遊民17人次租屋補助。99年服務成效為
提供遊民13人次租屋補助。100年服務成效為提供遊民13人
次租屋補助。 

高雄市 為提供積極性與穩定性之街友服務措施，突破傳統消極福利服務供
給方式，並積極消除社會對街友之刻板印象，本局持續爭取內政部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經費針對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街友提供
街友短期房屋租金補助以協助其穩定自立生活，97年補助12人
次，98年補助40人次，99年補助36人次，100年補助30人次 

臺中市 98年起辦理街友生活自立輔導計畫，98年度補助10人次，99年
度補助25人次，100年度補助18人次，101年度補助16人次。 

臺南市 一、本府針對本市籍且具第一、二、三款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
因無自有住宅而租賃房屋居住，且具備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向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租屋補助： 

1.現未接受政府同性質貸款或補助者。  
2.未獲得政府補助住宿養護費用者。  
3.未借住公有房舍或帄價住宅者。  
4.租賃房屋頇在本市且實際設籍居住者。 

二、服務內容：每人每月補助800元，最高補助5口為限。 
三、本府於訪視時均提供此資訊予符合資格之遊民利用。 
四、本府97年迄今補助外展基金會房租辦理「遊民收容輔導之租屋

補助」執行成效： 
1.97年度：每月12人次。 
2.98年度：每月15人次。 
3.99年度：每月18人次。 

基隆市 一.囿於本府歷年來所服務之遊民多為中高齡人士，體虛身弱，缺
乏專業技能難以投入就業市場，且自身經濟收入不穩而無力負擔
租屋費用，故本府現行仍以短期收容安置為主，97年迄今尚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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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說明 
供租屋補助，本市民間團體亦僅提供就業及租屋資訊供參。 

二.本府於100年度申請內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獲核定租屋補
助經費，該款項保留至101年賡續執行，將積極協助有就業意願
之遊民媒合合適之租屋處所。 

桃園縣 101年度起申請內政部公益彩券經費辦理桃園縣遊民外展服務方
案，其中包含租屋補助服務經費。 

新竹市 自101年起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遊民生活計工作重建計
劃」，其中包含租屋補助。針對有就業意願及動力之遊民，輔導就
業期間提供租屋補助，預計提供15人次之補助。 

苗栗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彰化縣 於101年開始實施：己請民間機構「社團法人彰化縣關懷弱勢社會
服務協會」-彰縣遊民收容輔導與生活重建服務計畫-協助辦理遊民
租屋補助相關事宜 

南投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雲林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屏東縣 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屏東縣實驗社區化遊民服務方案」執行，其
執行成效如下： 
97補助1人次。 
98補助9人次，共計36000元。 
99補助12人次，共計48000元。 
100補助12人次共計48000元。  

宜蘭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花蓮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臺東縣 未正式開辦，如有需要可結合民間慈善資源或協助申請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金提供。 

嘉義市 一.100年以前本府並無就遊民身分補助租屋之個案，惟若有經濟需
求之個案，倘若未符合申請社會福利相關補助資格之遊民，本
府即轉介民間團體提供民間資源之協助。 

二.100年度申請內政部補助開辦本市強化遊民輔導暨個案管理服務
計畫，提供租屋補助協助生活重建。 

嘉義縣 本縣自民國100年7月5日起設有遊民租屋補助，協助剛進入職
場，並有房租支付困難之遊民，100年補助0人次，101年迄今補
助0人次。 

澎湖縣 無遊民未開辦。 
金門縣 無遊民未開辦。 
連江縣 無遊民未開辦。 

資料來源：內政部。 

 


